
效率高:普惠小微，抵押增信。
成本低:三年额度，随借随还。

手续简:资料简便，放款快速。
超便捷:自助支用，线上还款。

让 您 的 资 产 流 动 起 来

抵押快贷 小 微 快 贷 子 产 品

(抵押物支持商业住宅、别墅、办公用房、商业用房，最高可贷1000万元，详情请咨询当地建行)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08 广而告之

永康新闻网永康日报社出版 社址：广电路168号 电话：87111855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87332168 广告发布登记证：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日报社承印
邮编：321300 发行：永康邮政局 87128043 定价：每月23元 零售：每份1.3元

2021年12月6日（第1394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 2021)浙0784民初5468号
楼晓威(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

城路 808 弄 3 幢 1 号 301 室，公民身份号
码: 330722199103201416): 本 院 受 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市分公司与被告楼晓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楼晓威支
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市分公司代偿款 5500 元及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 2021 年 8 月 11 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款项
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
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
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楼晓威负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2021)浙0784民初2840号
方 永 武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410228214,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花街镇锦绣村油坑 191 号):本院受理原
告周玉书与被告方永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21)浙 0784 民初 284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方永武归还原告周玉书
借款 3475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34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方永武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请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立案庭 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3046号
永康市荣君户外休闲用品厂（住所地：

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村）、程美君
（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前郎村上处 2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309093226）：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马王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荣
君户外休闲用品厂、程美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 0784 民初 304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永康市荣君户外
休闲用品厂支付原告永康市马王实业有限
公司货款 9057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从 2021 年 5 月 11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程美君
就上述债务在被告永康市荣君户外休闲用
品厂财产不足以清偿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
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2064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永康市荣君
户外休闲用品厂、程美君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4379号
永康市平洲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烈桥工业基地）：本院
受理原告永康市嘉阁装饰材料厂与被告永
康市平洲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1）浙 0784 民初 437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永康市平洲工贸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永康市嘉阁装饰材料厂货
款 520547.9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 2021 年 6 月 23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9584 元，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永
康市平洲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5152号
胡宁龙(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

古山一村古方路 18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502164014)：原告吴莹松与
被告胡宁龙、黄春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 0784 民初 5152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内容如下：一、由被告胡宁龙归还原告
吴莹松借款12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 2018 年 12 月 8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 行 同 期 同 档 次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扣
除已支付利息 500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黄春绸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60 元，公
告费 400 元，合计 3460 元，由被告胡宁龙
负担，由被告黄春绸承担连带责任。请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21）浙0784民初6027号
吕顺清（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黄岗

村 白 麻 塘 31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11146419）：本院受理原告
朱正安、朱正霞、朱正梅与郎晓灿、张海华、
吕顺清特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84 民初 60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由被告吕顺清支付原告朱正安、
朱正霞、朱正梅赔偿款 173684 元，款限判
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
告朱正安、朱正霞、朱正梅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 634 元，由被告吕顺清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1）浙0784破45号
本院根据黄雄伟等债权人的申请，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长青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
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
快速审理方式。浙江长青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浙江长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长青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 2022 年 1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 依 法 追 究 相 关 法 律 责 任 。 本 院 定 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 9 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
第 6 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采取网络会议形式，通过中国庭审公开
网在线直播，各债权人准时在线收看,破产
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
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厦 4 层东，
邮编：321300，联系人：夏晓飞，联系电话：
13566752972。

（2021）浙0784破4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徐杰全的申请，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方灿
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
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方灿
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
之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止，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方灿模
具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
康市方灿模具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2 年
1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
责任。本院定于2022年1月12日9时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址：浙江
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网
络会议形式，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
播，各债权人准时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
债权人及时查看。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
永 康 市 望 春 西 路 26 号 4 楼 ，邮 编 ：
321300，联 系 人 ：童 江 秋 ，联 系 电 话 ：
13967928978。

城北路（原农畜市场）七间店面
整体出租，经营项目详询。

报名时间：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12月8日。

报 名 地 点 ：丽 州 商 城 办 公 室
（报名时带身份证和保证金，可用
现金卡）。

联系电话：18867962244
（376933）董先生

店面出租

永康总部中心金诚大厦一楼、二楼面积分别为850.31㎡、560.01㎡，金松大厦
一楼、二楼分别为 121.35㎡、267.03㎡，金石大厦一楼 136.33㎡，金州大厦二楼
475.39㎡，金族大厦二楼585.45㎡、501.46㎡等服务机构用房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经营范围为银行、保险、工业设计、电子商务、影视传媒、移动通信、法律服务、装潢
设计、咖啡奶茶、美容美发、娱乐休闲等。有意单位带营业执照复印件前来报名。

报名地址：永康总部中心金典大厦二楼物业管理科
报名时间：2021年12月13日-2021年12月17日
联系人：尹先生 电话：83991302 15888915669（625669）

永康市总部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招租公告
兹定于2021年12月10日9：00在华丰西路123号二楼召开拍卖会，公开拍

卖以下标的：1.金贸大厦三楼 01、14、15、16 室三年租赁权，套内面积约 275㎡，
建筑面积约 420㎡，起拍价 12.6 万元/年；2.金贸大厦三楼其余区域（含 2 个地下
车位）三年租赁权，套内面积约616.63㎡，建筑面积约942.89㎡，起拍价29.01万
元/年；3.金贸大厦四楼（含4个地下车位）三年租赁权，套内面积约891.63㎡，建
筑面积约 1362.89㎡，起拍价 42.33 万元/年；4.金贸大厦 4 个地下车位三年租赁
权，起拍价1.44万元/年。

注：与 12 月 3 日刊登有出入的，以本次刊登的信息为准。有意者于 12 月 9
日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报名电话：87181448 13858900779 760779。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金贸大厦办公楼拍租公告


